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2006年5月26日四川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

据2017年9月22日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行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结

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宗教

等工作的重大事项,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的重大事项,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

定的有关程序认定。

第三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事项,应

当作为重大事项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

(一)保证宪法、法律、法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决议的

遵守和执行的重大措施;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

重大措施;

(三)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年度

计划调整方案;

(四)省级预算的调整方案、省级决算草案;

(五)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省区域发展总体规

划、全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等有关全省国士空

间开发和城镇建设的重大措施;

(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改革举措;

(七)涉及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育助学、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居、生态环境等重大民

生工程;

(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和资源保护

有重大影响的建设、由财政资金投人为主的大型

建设等重大建设项目;

(九)撤销市、州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不适当的决议;

(十)撤销省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一)授予或者撤销地方的荣誉称号;

(十二)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

(十三)法律法规规定或者省人民代表大会授

权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下列事项,可

以作为重大事项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

(一)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

行情况;

(二)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实施的中期

评估情况;

(三)行政监察和审计的重大措施;

(四)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重大措施;

(五)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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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理情况;

(六)代表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办理的

措施;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下列重大决策出台前,应当向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一)省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修改;

(二)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国有资产管理政策

的重大调整;

(三)举借政府债务、政府重大投资、重大国有

资产转让和处置;

(四)其他关系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向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告的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法律法规规定须先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议的事项,省人民政府在报批前,应当依法

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六条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事工

作机构根据中央、省委工作部署,结合各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人

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编制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和省人民政府

重大决策出台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

告事项的年度工作计划草案。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和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事项的年度工作计划草案由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列人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若有

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计划的,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七条 制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和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事项的年度工

作计划,应当充分听取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

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意见。

第八条重大事项议案的提请、报告事项的

提出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

大事项、审议重大决策的程序,按照《四川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依照第四条规定提请的事项,省人

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已经决

定并组织实施的,不作为重大事项提请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但主任会议认为该

事项的实施已经对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侵犯并严重

影响社会稳定的除外。

第十条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

人民检察院拟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拟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告的重大决策,在拟订草案时,应当充分论

证,广泛征求意见,可以事先昕取省人民代表大会

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工作机构的

意见。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办事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草案的起草工

作,对相关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第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审议重大决策,应当采取多种

方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省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

可以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等进

行论证和评估。

对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关系重大

调整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应当召开听证会听

取各方面的意见。

第十二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一般应当包

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依据;

(三)必要性、可行性等分析论证报告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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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统计数据;

(四)主要分歧意见等;

(五)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应当提

供的其他资料。

第十三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以及提请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大决策,应当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十日

前报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特殊情况经

主任会议同意的除外。

第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审议重大决策时,有关

国家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作出说明,回答

询问。

第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审议重大决策时,可以

根据需要召开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

讨论中对重要问题有重大分歧意见的,主任

会议可以决定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暂不付表决,

会后由有关部门进一步组织论证或者召开昕证

会,对议案或者报告修改完善后再提请审议。

第十六条 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以及提请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重大决策,应当

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经主任会议决定不公

布的除外。

第十七条 列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议程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经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后,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应当作出决定。根据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审议的情况,主任会议认为可以不作出决定的,

应当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书面告知有关国家机关。

第十八条 有关国家机关对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作出的决议、决

定,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并在要求时限内报告实施

结果。

有关国家机关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的审议意见,应当认真研究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

果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

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

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工作的情

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二十条 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应当由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

有关国家机关越权作出决定的,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应当依法予以纠正或者撤销。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通过昕取和

审议工作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及代表视察、

专题调研、工作评议等形式,加强对有关决议、决

定贯彻实施情况的监督。对不执行有关决议、决

定或者执行决议、决定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

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罢免等方式进行

监督。

依照本规定应当在出台前向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告的重大决策,未按要求报告的,应

当作出说明,并限期报告。

第二十一条市、州和县(市、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

项可以参照本规定,结合地方实际,由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规定。

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自2006年7月1日起

施行。

句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7.NO. 5 43


